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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保险扩面是完善社会保险体系和制度的需要，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核心内容。随着社会经济

发展和保险意识的加强，目前养老、医疗、工伤、生育、失业保险的扩面工作都取得了一定成绩。作为社会

保险“五险”之一的生育保险具有维护企业女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她们在生育期间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偿和

医疗保健，均衡企业间生育保险费用负担的重要意义，但生育保险的扩面工作却明显滞后于其他保险。分析

生育保险扩面工作中的问题，研究解决方法是当前推进生育保险事业发展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一、当前生育保险扩面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对生育保险认识不到位，形成了重养老、医疗、工伤，轻生育的偏见观念。一是职工对生育保险

认识不到位。一方面处于非生育阶段的职工认为缴不缴纳生育保险与自己没有关系，自己也不能从生育保险

中得到补偿，只要缴纳了养老、医疗等保险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处于生育阶段的职工认为生育费用相对恒

定，加上追求眼前既得利益，关心的是当前生活，对缴纳生育保险也缺乏积极态度。甚至还有部分职工根本

不了解生育保险政策，认为生育费用应该在医疗保险中核销。二是参保单位对生育保险认识不到位。一方面

各类企业、个体经营者追求生产（营业）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出于降低经营成本考虑，不愿为员工缴

纳社会保险费。另一方面认为养老保险保障了其员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医疗保险解决了职工患病的部分医

疗费用；工伤保险为企业降低了风险。而生育保险只对生育的职工有一定的补偿，其他职工没有享受到实

惠，部分小企业职工少，生育的职工更少，甚至全年或连续几年都没有生育对象。加上职工本身也认识不到

位，对参加生育保险要求不强烈，就形成了重养老、医疗、工伤，轻生育的偏见观念，只缴纳其他社会保

险，不缴纳生育保险的局面。 

 

    （二）生育保险与医疗保险之间纠葛不清，形成了部分职工没有参加生育保险，但其生育医疗费用可以

核销局面。我国现阶段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三种医疗保险制

度，覆盖了所有公民。目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都把参保人员的生育医疗费

用纳入了核销或定额补助范围，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险制度对生育医疗费用不能核销或定额补助，是因为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险的参保对象是各类企业和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灵活就业人员亦可以参加），而各类企业

职工都应该参加生育保险，其生育费用应该在生育保险中核销。我国现阶段的企业职工有进城农民工，有城

镇居民及其他身份人员，进城农民工部分参加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其生育医疗费可以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中核销；城镇居民部分参加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其生育医疗费可以在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中核销，

如果让这部分人再参加生育保险难免有抵触情绪。 

 

    （三）经办机构能力不足。生育保险大多数地区都归附于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经办，同时目前各地经办机

构普遍存在着设备落后、人员短缺、规章制度不健全的问题，而且基层乡镇、街道社会保障平台建设仍处于

初始阶段，工作效率低、服务质量差的问题十分突出，再加上生育保险受到的重视不够，给生育保险扩面工

作也带来一定困难。 

 

    二、解决生育保险扩面中问题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力度，改变企业和职工重养老、医疗、工伤，轻生育的偏见观念，为生育保险扩面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一方面生育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挥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工

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社会团体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特别是要发挥好工会、妇联在维护女职工合法权益

方面的作用，同时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多渠道、多形式地宣传生育保险方面的政策和法律法

规，宣传参加生育保险对国家、企业及职工的重要意义，提高职工对生育保险的认知度，纠正重养老、医

疗、工伤，轻生育的偏见观念，变被动参保为主动要求参保。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法人及企业劳资

人员的宣教和培训力度，使其了解和掌握生育保险的政策法规，消除其对生育保险存在的偏见，避免逃避参

保以及其他侵害员工合法权益情况的发生。 

 

    （二）完善生育保险政策、提高生育保险待遇。一是政策上生育保险不仅补助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

贴，还可以把计划生育、孕期检查、哺乳期医疗保健、陪护费用都纳入补贴范围，二是缴费上探讨实行浮动

缴费比例制度，对生育比例低于某标准的下年度实行降低缴费比例制度，提高单位参保积极性。三是各地根

据生育保险基金运行情况（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生育保险基金结余较多的情况），要进一步提高医疗费用和生

育津贴补助标准。用完善的生育保险政策来提高企业参保积极性，用高待遇来吸引那些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企业职工参加生育保险积极性。 

 

    （三）加大劳动监察和部门协作力度。对故意逃避参加生育保险及恶意拖欠保险费等损害劳动者合法权

益的行为要依法从严惩处；且其他相关部门要在立项、审批、统计、征费、年检、以及考核评比等各个环节

对企业参保情况进行严格把关。同时通过实行“五险一单”，促进形成生育保险与其他保险同等重要的地

位，全面推进生育保险扩面工作取得新进展。 

 

    （四）加强经办机构能力建设，创新生育保险经办模式。各地要在社会保障平台建设，经办机构（尤其

是基层经办机构）的服务水平上下功夫，提高办事效率和工作质量。同时探讨生育保险经办新思路、新模

式，条件许可地方可以把生育保险经办机构独立，为生育保险的扩面、补助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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